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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約聘專業科目輔導員設置要點 

111年 08月 16日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112年 01月 10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112年 08月 22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113年 09月 24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114年 05月 22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一、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訂定「長庚大學約聘專業科目

輔導員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約聘專業科目輔導員，係指非編制內專業科目輔導員。 

三、 本校一級教學單位及教務處得視實際教學需要，聘任約聘專業科目輔導員

協助六班以上教學事務性工作為原則，工作分配由各一級單位主管決定，

主要職責如下： 

(一)輔導學生學習、指導作業練習，每週至少開放二十小時辦公室輔導時

間。 

(二)輔導及協助學生實習或實驗。 

(三)在教師指導下，準備教材、出作業、舉辦小考、監考、批改作業，並得

負責至少 20%之學習成績等教學活動相關事項。 

(四)於課程負責教師指導下，協助製作線上自主學習參考資料，並經課程

負責教師審核後，提供學生自主學習使用(含寒暑假期間)。 

(五)於課程負責教師指導下，在寒暑假期間協助各類課程開設與輔導學生，

並為加強學生之基礎理論概念，協助開設實體講授教學。 

(六)於課程負責教師指導下，協助在期中及期末考前開設實體或線上複習

課程。 

四、 約聘專業科目輔導員應具有國內外相關科系學士以上學歷，且成績優良者。 

五、 每年由各一級單位及教務處提出專業科目輔導員需求，經教務處評估簽請

校長批准後，應本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徵聘，錄取結果經學習規劃辦公室

主任、教務長及校長簽准後聘任。 

六、 約聘專業科目輔導員考核由學生學習規劃推動委員會依其整體表現績效進

行考核，其中 50%依據任課教師評核結果決定，50%依據學生評鑑決定。考

核標準另依「長庚大學約聘專業科目輔導員考核細則」辦理。 

七、 約聘專業科目輔導員薪資依專輔師薪級表核敘（附表一），依學歷自最低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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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起敘，於聘期內按月核給，並核給節慶獎金。另學年度考核通過者，年終

獎金標準為 1.5 個月月薪額(酬金+伙食津貼)。學年度考核成績優良者，得

依評核成績核給教學獎勵金，獎勵金以 1.5 個月月薪額為上限。 

八、 約聘專業科目輔導員一學年一聘。若因教學需要接續聘任，經考核通過後，

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晉級與續聘。 

九、 約聘專業科目輔導員每天工作八小時、每週四十小時，但可依課程實際需

要彈性調整上下班時間。 

十、 專業科目輔導員得以兼任方式聘任校外人員，採時薪制，每週以安排三十

小時為限，並得以遠距教學方式輔導學生。惟採遠距教學方式者，須事先

向聘任單位提出申請，經核可後始得實施。考核相關作業由聘任單位依「長

庚大學約聘專業科目輔導員考核細則」辦理，並於考核後將結果副知學習

規劃辦公室。 

十一、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比照「長庚大學研究計畫聘用人員管理要點」及依

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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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輔導員薪級表 

職級 年資 酬金 伙食津貼 合計 說明 

專業科目輔導

員（學士） 

1 35,979 1,800 37,779 1.年終獎金標準為 1.5 

個月月薪額(酬金+伙

食津貼)。在職未滿一

年者，年終獎金依其

該年度內實際工作月

數之比例計算。 

2.本表自公告日起之應

聘者適用。 

3.兼任專業科目輔導

員，學士學歷時薪

250元，碩士學歷時

薪 270元，博士學歷

(含在學中)時薪 300

元為原則。 

4.若有特殊狀況可另案

申請。 

2 36,814 1,800 38,614 

3 37,778 1,800 39,578 

4 38,728 1,800 40,528 

5 39,691 1,800 41,491 

6 40,760 1,800 42,560 

7 41,840 1,800 43,640 

8 42,918 1,800 44,718 

9 43,986 1,800 45,786 

專業科目輔導

員（碩士） 

1 41,235 1,800 43,035 

2 42,198 1,800 43,998 

3 43,278 1,800 45,078 

4 44,473 1,800 46,273 

5 45,540 1,800 47,340 

6 46,619 1,800 48,419 

7 47,699 1,800 49,499 

8 48,894 1,800 50,694 

9 49,962 1,800 51,762 

 

 

 


